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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教育的 现状与未来发展

│熊秋红 *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诉讼法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刑事司法是一个特殊的专业化领域，其基本含
义是指警察、检察机构、法院与罪犯矫正制度及其工
作体系。[1]为刑事司法机构培养合格的专业性和综合
性人才，是刑事司法教育的宗旨和目标。目前，在我
国刑事司法机构工作的人员 200 万以上，其中警察
系统的人员规模最为庞大。较为严峻的犯罪形势以
及转型期的社会特点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决策人员、
执法人员以及刑事司法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战。在此
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的刑事司法教育制度进行较
为全面的梳理和反思。

一、我国刑事司法教育的基本状况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呈蓬勃
发展之势，刑事司法教育也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
学历教育与培训教育体系，大体上可作如下分类。

（一）普通高等院校
据统计，2001 年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

院校 292 所；到 2005 年底，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
院校发展到 559 所(还不包括独立院校以及各类法学
专科院校)，法学专业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高达 30 万
人，其中本科生 20 多万人；至 2007 年已经有 600 多
所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2]目前，全国有 630
多所法学院系（校），每年 10 余万毕业生。[3]

在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的本科课程设置中，
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均作为必修课。一些政法院校还
成立了专门的刑事侦查学院或刑事司法学院。如西
南政法大学在 1979 年设立了我国第一个侦查学专
业，后将其发展为刑事侦查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00 年设立了公安学院和法学院、2009 年成立专门
的刑事司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于 2002 年 6 月设立
了刑事司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原来设有刑事司法
系，更名后的华东政法大学于 2006 年设立了刑事司
法学院。此外，山东政法学院、上海政法学院有专门

的刑事司法系。
在法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阶段，一般设有

刑法学（包括中国刑法、外国刑法、刑事政策、犯罪
学、刑事执行法等方向）、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
学、证据法学等专业，培养高层次的刑事司法研究和
实务人才。

此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司法部于
1996 年开始设置和试办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以培养
应用型、复合型的法律人才为目标，考生需具有法学
以外的其他专业背景，职业取向是律师、法官、检察
官、政府公务员等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2009 年，由
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为了缓解就业压力，首
次允许报考法学硕士的考生在达到一定分数线之
后，转为法律硕士研究生。

（二）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及警官职业学院
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及警官职业学院统称“警

校”。其中，公安普通高等院校主要包括公安部所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铁道警官高
等专科学校和山东警察学院、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
科学校以及公安现役院校 （公安部所属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学院、公安海警高等专科学校），上述院
校为各级公安机关培养治安警察和刑事警察。

此外，还有几所警官学院，一些公安警官职业学
院，省属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以及部分公安学校或公
安专科学校。由此，警校系统形成了多层次的警察教
育体系，可以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大专、中专等学
位或学历。

（三）中央及地方司法警察学院
中央及地方司法警察学院主要为司法行政系统

（包括监狱和劳教机构）培养警察。司法部下属有中
央司法警官学院；黑龙江、河北、湖南、山东、宁夏、四
川、江西、河南、广东、云南、吉林、江西等设有司法警
官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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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及地方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于 1984 年成立，其职能

是承担全国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系统地（市）级以
上领导干部及其后备人员和政法干部院校法律师资
的培训任务；2000 年在全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中，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撤销建制，并入中国政法
大学划归教育部直接管理，称为中国政法大学管理
干部学院。此外，北京、河南、广西、福建、山西、黑龙
江、四川、天津等地设立了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基本
上由各地政法委领导，承担为公安、检察、法院、司法
行政系统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培养人才的任
务，在专业设置方面包括刑事侦查、司法警察、罪犯
矫治等专业。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河北政法职业学
院、黑龙江政法学院等则主要从事高职（大专）教育。

（五）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其分院
国家检察官学院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直属的成人

高等院校，是培养高层次、高素质检察人才的最高学
府。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1989 年创办中国高级检察官
培训中心，1991 年成立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1998
年更名为国家检察官学院。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对省、
市、县各级检察长进行领导素能培训，对初任检察官
和拟晋升高级检察官进行任职资格培训，对高级检
察官进行岗位技能培训和专项业务培训等。经教育
部批准，面向社会，开展成人大专和专升本学历教
育；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培养
法律硕士。河南、四川、吉林、广东、天津、云南、湖北
等地设立了国家检察官学院分院，主要承担对地方
检察官进行业务培训的任务。

（六）国家法官学院及其分院
国家法官学院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是法官教

育培训和司法审判研究的基地，其主要任务和职责
是对高、中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各级法院的高级
法官及其后备人才进行任职、续职、晋级资格培训和
审判业务培训，对预备法官进行岗前培训。同时，国
家法官学院也是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成人高等法律
院校，举办研究生教育、法学高起本、专升本和法律

（书记官、司法警官）专业的高等学历教育。在北京、
天津、内蒙古等地设立了国家法官学院分院。

（七）其他教育和培训机构
除了上述教育和培训机构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可以培养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专业的硕
士和博士研究生，一些地方社会科学院也有法学研究
生培养资格。普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还通过项目合
作的方式对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进行职业培训。

二、我国刑事司法教育的特点

我国刑事司法教育开展较晚，但发展迅猛，专业
化程度快速增强；另一方面，刑事司法教育体系正处
于调整之中，未来还会发生一些变化。从目前的情况
看，我国刑事司法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一）多元化、多层次的刑事司法教育体系
我国的刑事司法教育，既有普通高等院校的教

育，也有专门针对警察、检察官、法官的系统内的职
业教育；既有从大专、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
历教育，也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刑事司法职业培训；既
有综合性的法学教育，也有专门性的职业教育，基本
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刑事司法教育体系。在这一
体系中，原来的综合性的法律职业教育和培养模式
渐趋弱化，在普通高等院校中“刑事司法”开始成为
一个独立的专业。随着警官学院、司法警察学院、检
察官学院、法官学院的建立，专门性的职业教育与培
训功能日益突出，中央及地方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原
来承担的培育和培训司法人员的功能逐渐被替代。

（二）刑事司法教育的概念正在形成和发展
过去，普通高等院校法律系或者政法学院本科

大多设置了法律学、经济法、国际法等专业，个别院
校有刑事侦查专业；现在，一些政法院校纷纷成立专
门的“刑事司法学院”，突显本科阶段的刑事司法专
业化教育之色彩，这有利于打破研究生阶段刑法、刑
事诉讼法、刑事侦查学的学科划分，将其统合为对刑
事司法、刑事科学的整体研究。从职业教育的角度
看，我国的“刑事司法教育”概念正在逐步形成和发
展。

（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在不同体系、不同层次的刑事司法教育中，均采

取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模式，整个课程分
为通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实务训练课、科
研训练课等，基本上将职业型教育与研究型教育并
重、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并重，注重培养法学领域跨
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

（四）根据职业要求不断进行相关培训
目前，我国警察培训的种类主要有：岗前培训、

晋升（晋职、晋衔）培训、专业培训、更新知识培训以
及专题教育培训（如规范执法行为、促进公正执法，
大学法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
育活动）等培训形式，以此提高警察的基本素质和业
务水平。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2009 年 2 月 27 日 发 布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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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2 年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其中规
定：要认真实施《检察官培训条例》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 2009 年—2012 年大规模推进检察教育培训
工作的实施意见》，确保培训目标在基层得到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 2009 年 3 月发布了《人民法院第
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其中要求：加强法官的思想政
治教育，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长效机制，建
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在职培训制度。

三、我国刑事司法教育的未来展望

展望我国刑事司法教育的未来发展，以下方面
的问题值得关注。

（一）设立专门的刑事司法学科
近年来，随着“刑事司法学院”在一些政法院校

的出现，“刑事司法”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日趋成熟。
刑事司法学科可采取研究、教学、培训相结合的方
式，不同的院校在上述三个方面可以各有侧重；在培
养学术型人才之外，大力发展专业学历教育，并且努
力延伸专业学历教育，使其能够与培训教育相结合，
形成综合性的学科教育网络。

刑事司法教育是职业教育与法学教育相结合的
特殊教育领域，其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等方面应当有自己的特色。设立专门的刑
事司法学科，有利于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促
进刑事司法教育走向成熟。

（二）增强教育与培训的针对性
刑事司法教育具有二重性，即法学教育与职业

教育的结合。在法学教育方面，国家确立了十四门法
学核心课程，作为对法学本科教育进行评估的基础；
另外，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司法资格考试制度，通过司
法资格考试，是进入检察官、法官、律师队伍的前提
条件，这些均会影响刑事司法教育的总体定位。在突
出刑事司法职业教育特色方面，可以在教学内容的
确定、教材的编写、参考资料的指定、实践教学的安
排等方面作出基本的要求，在教育与培训中，应当将
法律素养培养和实际运用能力培育作为贯穿始终的
基本原则，兼顾知识训练与技术训练，强调实用性和
实践性。

（三）教学方法应当力求多样化
未来的刑事司法教育中，应当注重采取启发式

教学、个性化教学、平等性教学、网络教学、探究式教
学、模拟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刑事司法教育应当做
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教学方法应当力求多样化。应

当建立资料库，形成一个刑事司法教育网络，为刑事
司法人员提供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工具的虚拟论
坛，提高教学和培训技术。

（四）形成高素质的专业教师队伍
基于刑事司法教育的二重性，有必要提高教师

的实际应用能力，其中挂职锻炼尤为重要，应当选派
教师定期到公安、检察、审判和刑罚执行机关锻炼，
了解刑事办案程序，增强授课的针对性和生动性。此
外，目前的教师队伍学术背景较为单一，大多来自法
学院，缺乏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
化学、生物学等不同的学科背景知识，今后应当注意
引进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教师。另一方面，可以聘请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教学能力的警察、检察官、法官
和律师担任兼职教师，形成一支高素质的专兼职教
师队伍。

（五）建立规范化的行业评价机制
刑事司法教育的质量应当由专业的机构或者人

员，按照规范的程序和标准进行评估。刑事司法教育
的目标设定是否准确、课程设置是否合理、教学方法
是否适当、教学效果是否良好、教师队伍素质如何
等，均需通过科学的评估才能予以判断。规范化的行
业评价机制，是保障刑事司法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
手段。为了推进我国刑事司法教育走向成熟，规范化
的行业评价机制有待加以建立。

另外，在我国，还有一些社团组织和专业协会在
刑事司法教育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中国法学会
刑法学研究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犯罪学研究会
以及警察协会、检察官协会、法官协会、律师协会等。
当然，我国的刑事司法教育也面临着调整知识结构、
重视刑事司法前瞻性教育、改进教育方法、提高培训
技术、加强行业规范等问题。通过刑事司法教育，培
养具有先进的法治理念、公正的执法品格、丰厚的法
律素养、灵活的法律思维、有效的执法能力的刑事司
法人员，是我国刑事司法教育制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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